
1 

证券代码：600526       证券简称：菲达环保       公告编号：临2022－102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 

以实施募投项目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增资对象：控股子公司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紫

光环保”）  

 增资金额：使用募集资金人民币 32,467.98 万元向紫光环保增资，其中人

民币 12,939.00 万元作为注册资本，人民币 19,528.98 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菲达环保”、“公司”或“本公

司”）于2022年12月13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32,467.98万元向紫光环保进行增资，其中

12,939.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19,528.98万元作为资本公积。本次增资完成后，公

司对紫光环保的持股比例由97.95%变更为98.30%。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杭

州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22〕810号）的核准，菲达环保采用非公开发行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164,221,401股，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798,116,008.86元。公司独立财务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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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2年 8月 25 日将扣除承销顾问费后的余额

793,116,008.86元汇入公司在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诸暨支行开立的募集资

金专户，并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天健验〔2022〕

439号《验资报告》。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798,116,008.86元，扣除承销费、

审计验资费、律师费、信息披露及登记费用等发行费用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人民币792,923,330.18元。公司已与独立财务顾问、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行签

署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根据公司披露的《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及实际募集资金情况，本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

费用后将具体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调整前募集资

金投资金额 

实际拟使用募

集资金金额 

1 桐庐县分水镇污

水厂 

一二期清洁排放提

标工程 
2,794.43 2,794.43 

2 三期扩建工程 4,322.07 4,322.07 

3 
福清市元洪投资区污水处理厂一二期提

标改造 
1,899.59 1,899.59 

4 
青田县金三角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改造

工程 
3,245.70 3,245.70 

5 低碳生态环保设计研究院 8,620.00 8,620.00 

6 
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水

务项目 
20,206.19 20,206.19 

7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 41,087.98 38,204.35 

合计 82,175.96 79,292.33 

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79,292.33万元，公司根据募集资金情况调减

“补充上市公司流动资金”金额，以保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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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增资对象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杭州市天目山路294号杭钢冶金科技大厦9层 

法定代表人：王冰 

注册资本：64,2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2000年09月19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7236299376 

经营范围：环保设施运营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环境影响评价、环保

设备制造（生产场地另设分支机构经营）和销售，水污染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

臭气治理和烟气脱硫脱硝设备及相配套设备的设计、销售，环保工程施工，市政

工程施工，环境工程的技术研究开发、设计、施工，自来水、工业用水、中水及

纯水、软水处理工程的设计和施工，固体废弃物处理、生态修复的工程承包、设

计，环境检测（涉及资质证书的凭证经营，禁止、限制类除外）。 

股权结构：本公司持股97.95%，浦华环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浦华环保”）

持股2.05% 

最近一年及一期（经审计）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万元 

资产负债表项目 2021年12月31日 2022年8月31日 

资产总额 333,713.30 343,721.41 

负债总额 192,163.04 193,167.56 

所有者权益 141,550.26 150,553.84 

利润表项目 2021年度 2022年1-8月 

营业收入 84,175.08 58,083.25 

净利润 12,163.52 8,695.99 

（二）本次增资情况 

本次增资采用“注册资本+资本公积”方式。以紫光环保整体股权权益评估值

为依据，折算每股价格确定菲达环保持股比例。经计算，菲达环保对紫光环保增

资32,467.98万元，其中12,939.00万元作为注册资本，19,528.98万元作为资本公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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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资前后的股权结构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注册资本金 菲达环保出

资 

菲达环保持

股比例 

浦华环保出

资 

浦华环保

持股比例 

增资前 64,200.00 62,885.50 97.95% 1,314.50 2.05% 

增资后 77,139.00 75,824.50 98.30% 1,314.50 1.70% 

 

本次增资金额全部用于募投项目，具体项目如下表所示：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拟使用资金额 

1 
桐庐县分水镇污水厂 

一二期清洁排放提标工程 2,794.43 

2 三期扩建工程 4,322.07 

3 福清市元洪投资区污水处理厂一二期提标改造 1,899.59 

4 青田县金三角污水处理厂清洁排放改造工程 3,245.70 

5 浙江富春紫光环保股份有限公司智慧水务项目 20,206.19 

合计 32,467.98 

 

四、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使用募集资金对紫光环保的增资系基于募投项目实际运营的需 

要，有助于满足募投项目资金需求，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的顺

利实施。本次增资行为不存在与募投项目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况，不存在变相改

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构成关联交易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五、本次增资应当履行的决策及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决议情况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票

数占参加会议董事人数的100%。 

（二）监事会决议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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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票

数占参加会议监事人数的100%。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

的事项符合公司的业务规划安排，有利于募投项目的推进实施，不存在违规使用

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不会对

公司经营、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我们同意本议案相关内容，并同意将其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 

（三）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紫光环保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规范运

作》《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规定；未发现

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本议案相关内容，并同意将

其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计委员会审核意见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紫光环保增资，有利于募投项目的

顺利实施，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符合公司的整体发展战略；公司对紫光环保持有控制权，风

险可控；董事会决策程序符合相关法规制度规定；未发现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利益的情况；本次议案尚须获得公司股东大会的批准。 

（五）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独立财务顾问认为：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

目事项已经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第八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

过，且全体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明确的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

东大会审议。 

公司上述事项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2013年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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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等有关规定，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使用用途的情况，也不存在影响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独立财务顾问对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

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无异议。 

（六）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控股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事项尚需提交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不需要经过有关政府部门批准。 

 

特此公告。 

 

 

                           浙江菲达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12月15日       


